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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概述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

》，

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情况下

，

本着安全

、

谨慎的投资原

则

，

使用最高额度为

7

亿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且任意时点购买理财产品的总金额

不超过

7

亿元

、

连续十二个月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50％

，

若预计投资额度超出董事会审批权限

，

公司将重新履行董事会审

批程序

，

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

投资品种为一年以内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

，

不得用于证券投资

，

不得用于购买以股票

、

汇率

、

利率及其衍生品以及无

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

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一年内有效

，

单个保本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

在额度

范围内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

，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广联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京小贷公司

"

）

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门头沟支行签订

《

北

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

》，

使用自有资金

7,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理财产

品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二

、

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1

、

产品名称

：

稳健系列人民币

54

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

2

、

产品类型

：

保本保证收益型

3

、

理财币种

：

人民币

4

、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

人民币

7,000

万元

5

、

理财收益

：

年化收益率为

4.6%

6

、

产品期限

：

54

天

7

、

起息日

：

2015

年

1

月

29

日

8

、

到期日

：

2015

年

3

月

24

日

9

、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

：

到期一次性结算支付

10

、

投资范围

本理财计划下募集资金的投资范围为在银行间市场

、

交易所及其他交

易场所交易的各项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

具体投资品种包括存

/

拆放交易

、

同

业存款交易

、

同业借款交易

、

国债

、

金融债

、

企业债

、

银行次级债

、

央行票据

、

短期融资券

、

中期票据

、

债券回购交易

、

现金

、

银行存款

、

大额可转让存单

、

回

购

/

逆回购交易等

。

11

、

资金来源

：

北京小贷公司自有资金

，

不涉及募集资金

，

也不向银行贷

款

12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及北京小贷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

联关系

13

、

北京小贷公司本次出资

7,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总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2.83%

。

截至目前

，

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

个月累计购买的理财产品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47.24%

。

三

、

主要风险提示

1

、

产品不成立的风险

：

发生下述任一情形

，

理财行有权宣布本产品不

成立

，

客户将承担本产品不成立的风险

：（

1

）

符合产品合约约定的产品不成

立的条件

(

如有

)

；（

2

）

本产品募集期结束时募集资金总额未达到必要的规模

上限或

/

及下限

；（

3

）

国家相关法律

、

法规

、

监管规定

、

政策或要求出现重大变

更

，

或者金融市场情况出现重大变化

，

经理财行谨慎合理判断难以按照本合

同规定向投资者提供本产品

。

如果本产品不成立

，

则届时客户交易账户内已

止付的理财本金将自动解除止付

，

已从客户交易账户转出并计入理财账户

的理财本金将于本合同约定的起息日后

3

个工作日内返还至客户交易账

户

；

在此情况下

，

客户仅能获得理财本金按届时适用的活期存款利率计付的

利息

。

2

、

市场风险

：

由于金融市场内在波动性

，

市场利率可能发生变化

，

关联

标的价格走势可能对产品结构不利

，

本产品所投资的金融工具

/

资产的市场

价格也可能发生不利变化

，

这些都可能使客户收益低于以定期存款或其他

方式运用资金而产生的收益

。

3

、

流动性风险

：

本产品不允许客户提前终止或仅允许客户在特定期间

并按照特定要求提前终止

(

具体以理财产品交易合同约定为准

)

，

客户需要资

金时不能随时变现

，

可能使客户丧失其他投资机会

。

4

、

提前终止及再投资风险

：

理财期限内

，

如果理财行认为有必要

，

有权

随时提前终止本产品

，

一旦本产品被提前终止

，

则本产品的实际理财天数可

能小于预定的理财天数

，

客户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

，

并且可能届时

面临较差的再投资环境和机会

。

5

、

信息传递风险

：

本产品不提供对账单和报告

，

客户可根据理财合同所

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息

。

如果由于客户原因所致联系

信息有误

、

客户未及时查询

，

或由于通讯故障

、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

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客户无法及时了解本产品信息

，

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

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

另外

，

客户预留在理财行的有效联系方式变更的

，

应及

时通知理财行

；

如客户未能及时告知

，

理财行很可能在需要时无法及时联系

客户

，

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

6

、

法令和政策风险

：

本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

、

监管要求和政

策设计的

，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

监管要求发生变化

，

将影响

本产品发行

、

投资

、

兑付等工作的正常进行

。

7

、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

：

战争

、

自然灾害等不能预见

、

不能避免并

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

，

金融市场危机

、

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变化

、

重大

政治事件

、

银行系统故障

、

投资市场停止交易

、

网络故障

、

通讯故障

、

电力故

障

、

计算机病毒攻击及其它非理财行故意造成的意外事件的出现

，

可能对本

产品的成立

、

投资运作

、

资金返还

、

信息披露

、

公告通知造成影响

。

对于由不

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

，

客户须自行承担

，

理财行对此不承

担任何责任

。

四

、

风险应对措施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

公司章程

》、《

理财产品管理制度

》

的要求

，

开展相关理财业务

，

并将加强对

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

，

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

，

严控投资风

险

。

1

、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

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2

、

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

与监督

，

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

并根据

谨慎性原则

，

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

并向审计委员会

报告

；

3

、

公司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

查

，

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开董事会

，

审议停止该投资

。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

，

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

，

对理财产

品的投资严格把关

，

谨慎决策

，

并将与相关业务银行保持紧密联系

，

跟踪理

财资金的运作情况

，

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

，

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

五

、

对公司日常经营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北京小贷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

、

流动性较高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不会影响公

司及该子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所需

，

不会影响公司及该子公司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

。

通过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获得

一定的投资收益

,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

报

。

六

、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14

年

4

月

30

日

，

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

《

飞越理财人民币

"

步步为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

使用自有资金

2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理财产品

。

上述购买的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

到期

。

2014

年

6

月

27

日

，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签订

《

北

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

》，

使用自有资金

5,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理财产

品

。

上述购买的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到期

。

2014

年

7

月

11

日

，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签订

《

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本型

（

B

款

）

理财计划对公产品合同

》，

使用自有

资金

1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理财产品

。

上述购买的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

2014

年

8

月

6

日

，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姚家园支行签订

《

华夏银行机构客户定制结构性存款产品销售协议书

》，

使用自有资金

20,

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理财产品

；

全资子公司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与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湾支行签订

《

上海银行公司客户人民币封闭式理

财产品协议书

》，

使用自有资金

5,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理财产品

。

上述购买

的理财产品已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2014

年

12

月

26

日到期

。

2014

年

12

月

4

日

，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

签订

《

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

》，

使用自有资金

1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

了理财产品

。

上述购买的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提前终止

。

2015

年

1

月

9

日

，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

签订

《

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

》，

使用自有资金

2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

了理财产品

。

2015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

《

飞越理财人民币

"

步步为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

使用自有资金

2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理财产品

。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分别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5

月

6

日

、

7

月

1

日

、

7

月

15

日

、

8

月

8

日

、

12

月

6

日

、

2015

年

1

月

13

日及

1

月

22

日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

七

、

备查文件

1

、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门头沟支行签订的

《

北京银行机构理

财产品合约

》。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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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

本

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

、

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

式发出

，

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１６

时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

，

实际出席

７

人

，

会议由郭光华先生主持

。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

司章程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１

、

审议

《

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续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

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锦州分行续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锦州分行续申请办理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

，

期限

一年

。

因公司经营业务需要

，

公司决定在本次授信额度到期后

，

继续向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

，

期

限一年

，

循环使用

。

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光华代表公司在相应授信文件和

其他附属法律文件资料上签字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宜

。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２

、

审议

《

关于公司股东

、

公司子公司为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

行续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锦州分行续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锦州分行续申请办理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

，

期限

一年

。

因公司经营业务需要

，

公司决定在本次授信额度到期后

，

继续向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

，

期

限一年

，

循环使用

。

以公司全资子公司锦州天桥难熔金属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

权和房产抵押

，

并由公司股东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郭光华

、

秦丽婧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５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５

人

，

５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３

、

审议

《

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请银行综

合授信业务议案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业务议案

》，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和平广场支行申请

２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一年

。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拟于该笔授信到期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请

２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

其中

１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流贷

、

银承

、

国内信用证

、

票据保贴

、

融资

性信托计划理财产品

；

１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国际贸易融资额度和

“

票据池

”

业务

，

为期一

年

。

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光华代表公司在相应授信文件和其他附属法律文

件资料上签字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宜

。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４

、

审议

《

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业务议案

》，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和平广场支行申请

２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一年

。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拟于该笔授信到期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请

２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

其中

１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流贷

、

银承

、

国内信用证

、

票据保贴

、

融资

性信托计划理财产品

；

１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国际贸易融资额度和

“

票据池

”

业务

，

为期一

年

。

公司股东郭光华

、

秦丽婧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５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５

人

，

５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５

、

审议

《

关于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

案

》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决定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申请授

信额度

：

银行承兑汇票授信

３００００

万元

，

保证金比例

５０％

，

其中敞口额度

１５０００

万

元

，

可以窜用为流动资金贷款

，

零保证金国内

、

国际信用证等贸易融资产品额度

，

期限一年

。

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光华代表公司在相应授信文件和其他附属

法律文件资料上签字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宜

。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６

、

审议

《

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申请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决定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申请授

信额度

：

银行承兑汇票授信

３００００

万元

，

保证金比例

５０％

，

其中敞口额度

１５０００

万

元

，

可以窜用为流动资金贷款

，

零保证金国内

、

国际信用证等贸易融资产品额度

，

期限一年

。

公司股东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郭光华

、

秦丽婧向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５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５

人

，

５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７

、

审议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拟提议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如下的议案

。

（

１

）

审议

《

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续申请短期流动资金

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

（

２

）

审议

《

关于公司股东

、

公司子公司为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

行续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

３

）

审议

《

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请银行

综合授信业务议案

》

（

４

）

审议

《

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

续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

５

）

审议

《

关于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的

议案

》

（

６

）

审议

《

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申请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会议时间

、

地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31日

证券代码:603399� � � �证券简称:新华龙 公告编号:2015-002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

统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１４

点

００

分

召开地点

：

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一段

５０

号公司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

、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

六

）

融资融券

、

转融通

、

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

、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

票

，

应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有关规定执

行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续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授

信额度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股东

、

公司子公司为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续申

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

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请银行综合授

信业务议案

√

４

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请

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５

关于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６

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申请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

。

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

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公告

。

２

、

特别决议议案

：

无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第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项议案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第

２

、

４

、

６

项议案

三

、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

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进行投票

。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

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

（

二

）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

，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

过应选人数的

，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四

、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３３９９

新华龙

２０１５ ／ ２ ／ ５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

四

）

其他人员

五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

，

凭本人身份证

、

法人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

大会会议的

，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

法人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

，

凭本人身份证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

记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

、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授

权委托书

、

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３．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

、

股东账

户

、

联系地址

、

邮编

、

联系电话

，

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

。

上述登记资料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公司投资证券部

。

来信请寄

：

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天山路一段

５０

号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

，

邮编

：

１２１００７

（

信封请注明

“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字样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

、

２

月

１３

日

，

每日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

登记地点

：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

。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

，

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

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

４．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

（

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他人签署的

，

委托人

（

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

证

，

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

５．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

六

、

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一段

５０

号

邮政编码

：

１２１００７

电话

：

０４１６－３１９８６２２

传真

：

０４１６－３１６８８０２

联系人

：

高文重

、

张韬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

、

食宿等费用自理

。

３．

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

，

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

４

、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

并携带身份证明

、

股东账户卡

、

授权委托书等原件

，

以便验证入场

。

５

、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请

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月 31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贵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续申请短期流动资

金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股东

、

公司子公司为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

分行续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请银

行综合授信业务议案

４

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

行续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申

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交银施罗德丰泽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 月 31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丰泽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丰泽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７４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

本基金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两年

（

含两年

）

的期间内封闭式

运作

（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提前转换基金运作方式的除外

），

封闭期结

束后转为开放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交银施罗德丰泽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交银施罗德

丰泽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１３９１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

，

７０５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２２５

，

９６３

，

４２６．４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９７

，

１２６．９６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２５

，

９６３

，

４２６．４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９７

，

１２６．９６

合计

２２６

，

０６０

，

５５３．３６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注

：

１

、

本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与基金募集活动有关的费用

，

包括会计师

费

、

律师费

、

信息披露费以及其他费用

，

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

２

、

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

、

本基金基

金经理未认购本基金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

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

ｗｗｗ．

ｆｕｎｄ００１．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

２

）

本基金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两年

（

含两年

）

的期间内

，

采取封闭式运

作

（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提前转换基金运作方式的除外

）。

封闭期内

，

基金投资

者不能申购

、

赎回本基金基金份额

。

基金封闭期结束

，

本基金转为开放式运作

，

基金投资者方可申购

、

赎回本基金基金份额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

现

。

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以及关注本基金的

特有风险

，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

特此公告

。

股票代码：600110� � �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2015-006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有关事项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送的问询函

（

上证公函

【

2015

】

0081

号

），

现结合有关事项实际情况说明如下

：

一

、

西昌志能采矿权证于

2015

年

1

月被法院查封的具体时间以及公司知悉时间

，

公司是否就该查封事项及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并提供相关的法律文书等证

明材料

。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向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厚地稀土

"

）

发送了问询函

，

主要问询近期审计

、

评估工作进展以及生产情况

。

1

月

27

日

，

厚地稀土

回函说明了因涉及前期诉讼事项

，

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昌志

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昌志能

"

）

采矿权证于

2015

年

1

月被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

，

以及目前审计

、

评估进展和大

陆槽稀土矿浮选生产线试生产情况

。

公司获知有关信息后

，

于

1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

资产收购事项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5-002

。

目前

，

公司尚未收到法

院的相关书面文件

，

有关西昌志能采矿权证被法院查封情况是厚地稀土

1

月

21

日至

27

日与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矿管处电话沟通及现场查询后得知

，

公司正向相关方进一

步了解相关情况

。

二

、

公告中所述

"

涉及前期诉讼事项

"

的具体内容及前期相关的信息披露情况

。

因公司未收到法院相关书面文件

，

经向厚地稀土问询

，

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采矿权证于

2015

年

1

月被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

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查封有关情况是厚地稀土公司经向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查询得知

，

有关事项尚在

进一步查证过程中

。

目前

，

公司已获知西昌志能所涉及的前期诉讼事项为自然人李和平与西昌志能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

以及自然人蔡日川与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借贷纠纷一案

。

上述诉讼事项

，

公司已在获知的第一时间进行了披露并就诉讼进

展情况进行了持续披露

，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3-093

、

2014-020

、

2014-070

、

2014-081

。

三

、

厚地稀土的基本情况

，

包括但不限于主营业务

、

基本财务状况

、

核心资产

（

如

主要的采矿权

）、

重要子公司等

；

西昌志能及其被查封的采矿权在厚地稀土资产中的

重要性占比

，

并提供相应的分析数据

。

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在德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

成立

，

工商注册号

513424000005821

，

是一家专业从事轻稀土矿开采

、

洗选

、

销售的企

业

。

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四川

省 凉 山 彝 族 自 治 州 德 昌 县 大 陆 槽 乡 矿 山 采 矿 权

，

有 关 采 矿 许 可 证 号 为

：

C5100002010125120100517

，

有效期限自

2008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

。

该矿区位于

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大陆槽乡大陆槽村

，

核准开采规模为

20

万吨

/

年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基本财务状况

（

未经审计

）

如下

：

总资产

12.67

亿元

，

净资产

7.69

亿元

，

营业收入

0.054

亿元

，

净利润

-1.38

亿元

。

西昌志能系厚地稀

土唯一子公司

，

大陆槽稀土矿属于厚地稀土核心资产

。

2014

年

11

月

，

四川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将

《

四川省德昌县大陆槽稀土矿

③

号矿体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评审备案的申报材料报送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

经合规性审

查

，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出具了

《

关于

〈

四川省德昌县大陆槽稀土矿

③

号矿体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

〉

评审备案的证明

》（

川国土资源备字

[2014]112

号

），

认为评审中心及其聘请

的评审专家符合相应资质条件

，

专家人数符合规定

，

报送的材料要件齐全

，

符合备案

要求

，

现予备案

。

根据有关储量评审意见书

（

川评审

[2014]151

号

），

主要评审结论为

：

大

陆槽稀土矿

③

号矿体经过核实期间的生产探矿

，

其采矿权内的勘查程度已基本达到

勘探程度

，

保有的资源储量可作为矿山开采和办理采矿权的依据

。

评审评定的矿产资

源储量为

：

保有

（

111b

）

矿石量

203.8

万吨

，

REO51297

吨

；（

122b

）

矿石量

363.9

万吨

，

REO93485

吨

；（

333

）

矿石量

57.7

万吨

，

REO10342

吨

。

伴生

（

333

）

铅

10692

吨

，

SrSO41270063

吨

，

BaSO4271949

吨

，

CaF2593993

吨

。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76

。

目前

，

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审计

、

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

行

，

有关审计

、

评估报告尚未完成

。

四

、

前述查封事项是否会对公司的收购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

如是

，

请充分说明并

提示后续存在的交易风险

。

根据有关

《

框架协议

》、《

股权转让协议

》

及

《

补充协议

》

的规定

，

为控制交易风险及

充分保障公司利益

，

公司已按上述协议约定将德昌厚地稀土

100%

股权过户予公司名

下

；

目前

，

交易对方未能如期完成

《

股权转让协议

》

中所规定的各项义务

，

按照有关

《

框

架协议

》、《

股权转让协议

》

及

《

补充协议

》

的规定交易对方已经违约

，

但是交易对方目

前对所约定的义务诸如诉讼事项处理等仍然在积极的推进中

，

为此公司将结合后续

进展情况考虑适当的处理措施

。

公司已督促交易对方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刘

国辉尽快协调解决有关诉讼事项

；

本次收购事项相关的协议仍在履行过程中

，

最终交

易价格仍未确定

，

本次资产收购的交易行为也尚未最终完成

。

在本次资产收购事项后

续进行过程中

，

如果因交易对方无法根据上述协议如期履行相关义务

，

进而引致对目

标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时

，

存在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按协议规定行使单方

解约权并终止交易的可能

。

特此公告

。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732� � � � �证券简称：燕塘乳业 公告编号：2015-008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1184

号

）

文核准

，

公司获准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股票

3,935

万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13

元

，

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39,861.55

万元

，

扣除相关费用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

543.55

万元

。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到账

，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

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出具了

"

广会验字

[2014]

G14001100180

号

"

的

《

验资报告

》。

2014

年

12

月

5

日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根据公司

2014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5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

修订

<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2014

〕

47

号公告公布的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

2014

年修

订

）》，

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对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生效的

《

广东燕塘

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草案

）》

进行修改和补充

，

形成上市后适用的

《

广

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公司近日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

2015

年

1

月

28

日取得了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

营业执照

》，

实收

资本变更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同时完成

。

工商变更的内容如下

：

变更前注册资本为

"

人民币

11,800

万元

"

，

变更

后注册资本为

"

人民币

15,735

万元

"

；

变更前企业类型为

"

其他股份有限公

司

（

非上市

）

"

，

变更后企业类型为

"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

。

公司变更

（

备案

）

后的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如下

：

注册号

：

440000000065176

名 称

：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住 所

：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燕塘

法定代表人

：

黄宣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亿伍仟柒佰叁拾伍万元

成立日期

：

2002

年

12

月

30

日

营业期限

：

长期

经营范围

：

生产

、

销售乳制品

：

[

液体乳

（

巴氏杀菌乳

、

调制乳

、

灭菌乳

、

发酵乳

）

],

饮料

（

蛋白饮料类

）；

生鲜乳收购

（

以上项目凭本公司有效许可证

经营

）；

乳制品生产技术服务

。

以下由分支机构经营

：

奶牛

、

种牛养殖及销

售

；

草类的种植及销售

；

有机肥的生产及销售

；

批发兼零售

：

预包装食品

、

乳制品

（

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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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及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中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到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３

、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具体如下

：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

：

１８

，

３８９．３２

万元 盈利

：

７

，

５６２．１１

万元

二

、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７８１

，

９５６

，

９００．２４ １

，

８６８

，

０７３

，

４４４．０２ －４．６１

营业利润

－１６８

，

０７０

，

８６８．１１ ４７

，

０５０

，

４３１．２３ －４５７．２１

利润总额

－１５７

，

０７４

，

５６０．３８ ９４

，

６７６

，

１５２．２０ －２６５．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３

，

８９３

，

１６５．００ ７５

，

６２１

，

１１８．０９ －３４３．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０ ０．０８ －３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０１ ３．６０ －１０．６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７

，

１７７

，

５８３

，

１７９．４９ ６

，

２６７

，

１５６

，

７８７．９４ １４．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

，

６７８

，

３０４

，

１９２．４１ ２

，

０９４

，

９６８

，

３９７．６０ ２７．８４

股本

９３９

，

０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８５ ２．４５ １６．３２

三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７８

，

１９５．６９

万元

，

同比下降

４．６１％

；

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３８９．３２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４３．１８％

。

公司

盈利水平与

２０１３

年同比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

主要原因为

：

１

、

２０１４

年公司生猪销售价格下跌

，

其中商品肉猪全年均价较上年同期下

降

１１．１６％

，

商品仔猪全年均价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１．５１％

；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公司

商品肉猪均价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２．２％

，

商品仔猪均价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６．８３％

。

２

、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

，

生猪养殖企业普遍预期

２０１４

年全年行情将大幅好于

２０１３

年

，

基于此预测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四季度至

２０１４

年度加大了产能扩张方面

的投入

，

以期匹配上升的行情

。

但伴随着

２０１４

年持续低于预期的低迷的生猪行

情

，

公司并没有扩大生猪的出栏量

，

造成一部分产能并未投产而致使固定资产

折旧没有对应产量承担

，

账面亏损

。

但据了解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底

，

农业部

４０００

个

监测点的能繁母猪存栏量已跌至

２００８

年纪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

公司以此推断

２０１５

年的生猪行情易涨难跌

，

公司也于

２０１４

年四季度加大能繁母猪的存栏

，

２０１５

年二季度以后产能将得到释放

，

公司很可能将会迎来量利两旺的机遇

。

３

、

基于

２０１４

年实际猪肉行情大幅低于预期

，

使开封雏鹰肉类加工有限公

司

（

含熟食加工

）

以及江苏雏鹰肉类加工有限公司投产率低

，

导致屠宰板块开工

率不足而亏损较大

；

但基于

２０１５

年行业行情周期预计好转以及随着公司品牌

建设和营销渠道的完善

，

屠宰产能利用率也将大幅提高

，

将会减少亏损

，

贡献利

润

。

４

、

２０１４

年底公司融资规模同比增加

４１．７７％

，

财务费用同比上升

３５．７２％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底

，

公司存货已超过

１４

亿元

，

储备了大量的饲料原料

、

消耗性生物

资产

、

冻肉

，

为

２０１５

年生猪市场回暖做准备

，

公司将结合市场行情扩大规模及

变现

。

四

、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为

：

２０１４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１８

，

３８９．３２

万元

，

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披露的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中对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为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

，

０００

万

元到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存在差异

，

主要原因详见上述说明

。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对本次业绩预计出现差异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

诚挚的歉意

，

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